委     託     書

茲委託        　　   向貴府申請坐落於

之 既有新建房屋用戶排水設備設置事宜，並與建築物及管線經過土地之所有權人達成協議，同意履行有關規章之規定。

此 致

宜蘭縣政府

設置人（起造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聯絡電話：

鄉(鎮、市)      路(街)


鄉(鎮、市)         段





段      巷   弄    號之     樓等共       戶


小段           地號等共          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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